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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因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人员对排污许可执法工作内容和要点等理解的不同,造成了排污许

可执法工作的合法、合规和严肃、公正性等大打折扣,为此,笔者结合近几年的排污许可工作经验,针对

排污许可执法工作的主要工作内容和要点等作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相关解决方法,以期供广大排污许

可执法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参与排污许可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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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due to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on the content and key points of the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law enforcement work, 

the legality, compliance, seriousness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law enforcement work 

have been greatly compromised. To this end, the author has combined the experience of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work in recent years, and made some discussions on the main work content and key points of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law enforcement work,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solution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majority of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law enforcement staff and all staff involved in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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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之后,为了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生态环境部已将排污许可制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核心制度,

目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是围绕着排污许可工作展开,当

然各地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也以排污许可执法为核心开展,排

污许可执法工作也成为了各级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人员执法工作

的重点。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人员必须了解、熟悉和掌握排

污许可执法工作主要内容及要点,确保开展的排污许可执法工

作合法、合规。 

1 排污许可执法工作简介 

1.1排污许可执法工作定义 

排污许可执法工作是指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人员依据相关的

环保法律法规以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技术规范和标准方法等,

针对领证企业基于排污许可管控要求实施情况开展的执法检查,

主要执法工作内容包括企业的“持证排污、按证排污”工作的

合法、合规性检查。 

1.2排污许可执法工作方法 

参与排污许可执法工作的环保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必须

熟悉排污许可工作的方方面面,否则可能会造成开展了错误的

执法,届时需要撤销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如此不但会给后期的

环境管理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也会给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造

成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因此执法人员开展排污许可执法检查

的前提条件是：做好排污许可工作实施的相关知识与技能等的

学习、掌握和储备,熟悉排污许可工作实施的要求,了解排污许

可制实施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方法、标准规范等。 

正常情况下,对于按“双随机”原则确定下来的参与排污许

可执法工作人员来说,开展排污许可执法工作方法为凭借着本

人关于排污许可知识和技能的储备,直接在企业现场进行资料

收集、研读和掌握,对存在的不满足排污许可工作管控要求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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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和期限,并对企业的排污工作的合法、合规

性进行判定,根据需要对不合法、合规的排污单位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 

2 排污许可执法工作内容 

排污许可执法工作内容主要是指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人员针

对领证企业开展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时所涉及的主要检查内

容,其涵盖了企业“持证排污、按证排污”的基本、具体的工作

内容。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人员到达企业开展排污许可执法工作时,

执法工作的主要内容如下： 

(1)排污许可证正本悬挂检查：检查企业的排污许可证正本

是否要悬挂于方便公众可见之处,从而证明企业是持证排污。 

(2)环境管理制度上墙检查：检查企业的相关环境管理制度

是否上墙张贴,便于工作人员学习、查看和执行。 

(3)环境管理档案检查：检查企业是否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

档案人员及环境管理档案设施,主要包括环保管理工作人员、办

公场所、档案柜等。 

(4)排放口规范化设置检查：对企业所有的生产废气、生产

废(污)水和雨水排放口的设置情况开展现场踏勘检查,从而确

定其是否满足规范化设置要求(重中之重！)。 

(5)管理台帐实施情况检查：检查企业领证后的纸质版、电

子版管理台帐,并核实其是否与企业实际生产内容相符,且是否

在上传到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6)自行监测实施情况检查：检查企业领证后的纸质版、电

子版自行监测报告,并核实其是否上传到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

信息平台并公示；另外,还需检查自行监测开展的频次、点位、

监测因子等,并确定是否符合自行监测的实施要求。 

(7)执行报告实施情况检查：检查纸质版、电子版执行报告,

核实其是否上传到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并公示；另外,

检查其填报频次、上传公示时间等,并确定是否符合执行报告的

实施要求。 

(8)污染防治措施有效性、可行性检查：对企业污染防治措

施开展现场踏勘检查,不但要确定污染防治设施是否能正常运

行,而且还需结合污染防治设施的设置情况,对污染防治措施的

有效性、可行性等进行判定检查(重中之重！)。 

(9)自行监测数据有效性、可信性检查：根据对企业建设情

况的现场踏勘结果,对自行监测数据开展的有效性、可信性进行

检查,确定其是否与企业实际产排污环节、污染防治措施等相符,

从而判定监测数据是否合法、合规和有效、可信(重中之重！),

特别是可能涉嫌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需重点关注。 

(10)执行报告填报内容规范性检查：根据企业实际建设情

况,对执行报告填报内容规范性开展检查,主要是核实其是否与

企业实际生产、产排污、自行监测内容等相符。 

3 排污许可执法工作要点 

排污许可执法工作要点是指根据排污许可执法现场执法检

查内容所确定的需特别关注的执法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在

排污许可工作实施过程中的易出错或易忽视、难实现或难掌握

等的工作内容。 

根据上述的排污许可执法现场检查内容,确定的排污许可

执法工作要点包括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的基点、误点、疼点、

痛点、耻点和堵点等,具体内容如下： 

3.1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基点：排污许可管理类别检查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类别的判定正确与否,决定了企业所申

领的排污许可证的正确与否,亦决定了一切排污许可工作的可

行性、有效性及合法合规性,因此企业排污许可管理类别判定是

排污许可工作开展的基点,而排污许可管理类别检查亦是排污

许可现场执法检查基点。排污许可执法工作人员万不可对企业

错领的排污许可开展执法,因为其无正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否则

执法工作肯定会出错。 

排污许可管理类别检查方法：首先核实企业所属的国民经

济行业类别——根据企业项目备案、环评及批复、验收报告等,

结合企业建设内容和生产实际,检查核实企业所属国民经济行

业类别(一切环保工作的起点)；然后核实排污许可管理类别—

—根据确定的国民经济行业类别,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

管理名录(2019年版)》检查核实企业的排污许可管理类别(重中

之重)。 

3.2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误点：重点排污＝重点管理 

2023年1月1日之前,重点排污单位是指由设区的市级生态

环境局依据《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试行)》中的规定所

确定并公布的本行政区内划归为重点排污的企业,该企业名单

一年一更新,一年一公布。 

2023年1月1日起,环境监管重点单位是指由设区的市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中的

规定,确定的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

位、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噪声重点排污单位、土壤污染重

点监管单位,以及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单位(≈ 重点排污单位),

同样此企业名单由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一年一更新,一年一

公布。 

重点管理排污单位是由企业根据自己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

类别,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中

的规定,自行判定的属于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企业。企业只需

在申请排污许可证之前进行一次判定,以后不必每年再开展

一次判定。《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

中规定部分行业的企业,按企业是否属于所在行政区的重点

排污单位：水、大气重点排污单位来确定企业是否属于重点

管理排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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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绝大部分重点排污单位并不是重点管理排污单

位,反之绝大部分重点管理排污单位亦不是重点排污单位,两者

之间无确定的逻辑上的隶属关系。同理,绝大部分环境监管重点

单位并不是重点管理排污单位。 

综上可知,执法工作人员如果将重点排污单位直接视作重

点管理排污单位,是排污许可执法工作中的重大“误点”。 

3.3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疼点：排放口规范化检查 

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时,排放口规范化设置检查涉及废

气、废水(污水)和雨水排放口等3种类型排放口,检查重点是废

气排放口。 

目前,绝大部分企业的排放口设置均不规范,普遍存在问题,

有的企业根本未按排污许可管控要求开展排放口规范化设置工

作,甚至有些已经延续领证的企业亦存在这种情况。 

针对于企业的排放口未规范化建设情况,现场执法检查时,

领证企业存在的违法违规情形清晰明了,可以直接拍照、录像留

存作为违法证据,易于开展排污许可执法,执法纠纷产生的可能

性基本不存在,因此对企业而言：排放口的不规范设置,导致企

业无法面对任何一轮的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让企业时刻处

于明显的显性违法违规、无知无畏的境地,从而成为了企业体表

的“疼点”。 

针对“疼点”的解决方法：对企业而言,俗话说“长疼不如

短痛”,企业在申领排污许可证之前,应严格按排放口规范化设

置要求,完善排放口规范化设置,确保不存在“疼点”；对排污许

可执法人员而言,因企业排放口的不规范设置是 明显且易于

发现的不合法、不合规之处,且所有人员均可看到,故执法人员

必须重点关注企业的“疼点”,针对性地提出整改要求和期限,

如若熟视无睹则属于典型、严重的工作失职行为。 

3.4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痛点：污染防治设施检查 

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时,污染防治设施检查主要涉及废

气、废水(污水)和固废、环境风险等方面,重点关注废气、废水

和固废污染防治设施。 

目前,不少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设置不规范,有些甚至形同

虚设,存在问题也较多,特别是已建成投产多年的企业,大部分

不能满足现行的环保管控和排污许可管控要求,企业处于长期

违法违规境地。 

针对于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开展排污许可执法现场检

查时,如因污染防治设施虽存在,但其却是无效、不可行的,则

其违法违规情形是存在的；如果结合企业产排污情况进行合

规性检查判定,可以确定企业以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方

式进行污染物的偷排漏排,则违法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对

企业而言：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不合规、不可行,则企业处于隐

蔽的隐性违法违规、无法无天的境地,从而成为了企业体内的

“痛点”。 

针对“痛点”的解决方法：对企业而言,有首歌曲为“你是

我永远的痛”,企业应在申领排污许可证之前,严格按相关污染

防治要求,完善并规范污染防治设施建设,确保不存在永远“痛

点”；对排污许可执法人员而言,因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不规

范、不可行,需认真小心仔细地进行现场检查,力求发现企业的

“痛点”,切不可对污染防治设施的检查流于形式,放任自流,

终亦属于严重的工作失职行为。 

3.5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耻点：自行监测报告内容检查 

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时,自行监测报告内容检查主要包

括废气、废水(污水)和雨水排放口等3种类型排放口监测报告,

重点关注废气、废水监测报告。 

目前,不少企业的自行监测报告中的监测数据内容不可信,

特别是与企业实际产排污、区域环境质量和排放口排放标准等

均严重不符,还有可能涉嫌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甚至于有些企

业还将不合规的监测数据上传平台,进行了信息公开,从而“自

证违法”。因此对企业而言：自行监测报告中监测数据不合规、

不合法、不可信,且企业上传了监测数据,而无论是企业、第三

方检测单位,还是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人员对此熟视无睹,如此则

可能成为了整个环保行业的“耻点”。 

针对“耻点”的解决方法：对企业而言,俗话说“没文化真

可怕”,企业环保工作人员应当积极学习 新 全的环保知识,

确保企业的自行监测数据真实、有效、合法、合规和可信,万不

可对委托监测的第三方“一委了之”,不管不问, 终将企业和

自己变成为“耻点”；对排污许可执法人员而言,需根据企业产

排污实际情况,结合排放口排放标准,认真仔细地核查自行监测

报告,力争发现自行监测报告中不合规、合法之处,切不可本着

“不知者不为过”原则,放任企业的“耻点”的存在,如此则亦

属于严重的工作失职行为。 

3.6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堵点：执行报告内容检查 

排污许可现场执法检查时,执行报告内容检查是必查项,执

行报告主要分为月报、季报和年报等3种,重点关注年报。 

目前,几乎所有的领证企业都填报了执行报告,但是执行

报告中填报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流于形式,无实质性的内容,严

重不规范,其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企业未能严格按要

求开展排污许可管理台帐记录和自行监测的监测。因此对企业

而言：执行报告内容填报不规范、不真实,特别是与企业实际生

产和产排污内容等不相符,让企业时刻处于违法违规、错误百出

的尴尬境地,届时一旦被查出,则造成企业根本无力回天,甚至

影响到企业长久的生存和发展,如此则成为了企业发展的永远

的“堵点”。 

针对“堵点”的解决方法：对企业而言,俗话说“得病容

易治病难”,企业为了避免出现“堵点”,必须成立安环部,安

排专职人员开展管理台帐记录,并按规定要求开展自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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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规范地开展执行报告内容填报；对排污许可执法人员而

言,执法人员开展执法时需认真仔细核查执行报告内容,争取

发现企业的“堵点”,提出整改要求和期限,否则属于工作失

职行为。 

4 结语 

2021年7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实施,国

家进一步明确和加强了行政处罚力度,而排污许可执法工作

属于行政处罚范畴；为了配合行政处罚法的实施,各地生态环

境厅均成了综合行政执法局。目前,针对于排污许可的执法工

作,正在生态环境保护系统中正大力开展,生态环境部和全国

各地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局网站上均公布了大量的相关排

污许可执法案例,国家如此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特别

是排污许可执法工作,此举的目的是力求以法促改、以法治污,

守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后一道关口,确保排污许可工作实

施力度强劲、精准到位和卓有成效, 终为排污许可制的核心

制度实施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永续生存和发展争取一方绿

水和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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